
兵团外事侨务旅游信息和宣传工作评比奖励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兵团外事、侨务、旅游信息和宣传工作，及时向各级领导机关、有关部门报送信息，反映情况，向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宣传兵团外事、侨务、旅游工作，提升社会影响力，开创兵团外事侨务旅游信息和宣传工作的新局面，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考核对象

兵师两级外事侨务旅游系统部门和干部，有关企业和工作人员，均作为信息和宣传工作评比奖励对象。

第二条  报送内容

兵团外事、侨务、旅游工作中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工作成绩和经验介绍；对新形势下兵团外事、侨务、旅游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外事、侨务、旅游工作的人物风采；热点难点问题；反映兵团外事、侨务、旅游工作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反映社情民意等。

第三条  评比办法

局信息宣传领导小组对各单位被兵团内部期刊和兵团网站、兵团外事侨务旅游网站，以及各级部门、各类媒体采用的信息和稿件，按照计分办法进行量化打分、定期将各单位的年度总得分情况分别进行统计，并予以定期通报。

各单位每年必须完成基准分100分。局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各单位信息和宣传工作年度得分情况，每年综合评选一次兵团外事、侨务、旅游信息和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信息员，进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第四条  计分办法

（一）被上级部门所采用的稿件，若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的，每篇计50分；若外交部、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国家旅游局领导或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和兵团领导作出批示的，每篇计40分；若兵团外事局（侨办、侨联、旅游局）领导或师领导作出批示的，每篇计30分。

（二）被外交部、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国家旅游局所办刊物、杂志和网站采用的，每篇计20分；被兵团党委办公厅《信息专报》刊用的每篇计20分、被兵团《每日要情》、兵直工委所办刊物及兵团日报、兵团网等同级媒体采用的，每篇计15分；被兵团外事侨务旅游综合网采用的每篇计10分，被师级信息刊物和同级媒体采用的，每篇计5分。一稿多投的，按级别最高分计分，不累计积分。

（三）各单位向兵团外事侨务旅游综合网投稿，虽未被采用，每篇计5分，采用的稿件如配发图片另加5分。

（四）宣传活动在中央、自治区（兵团）、地州（师）电视台播映的，分别计35分、25分、20分。

（五）被采用的信息投稿质量高、篇幅大、反映良好的，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特别加分。

（六）所有录用的信息和稿件由兵团外事局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登记，按被采用的不同层次计算积分。

第五条  表彰办法

兵团外事局信息宣传领导小组，按照30%的名额评选产生 “兵团外事（侨务、旅游）信息和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及“兵团外事（侨务、旅游）优秀信息员”，分别予以表彰，并在兵团外事、侨务、旅游网上予以公告。对成绩特别突出的，将推荐为“全国外事（侨务、旅游）信息和宣传工作先进集体”或“全国外事（侨务、旅游）优秀信息员”的候选单位或个人。

第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0日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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